
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 98年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審查事實表 

姓 名 

 

性 別 
□男 

□女 
聯絡方式 

公： 

宅： 

E-mail： 

請黏貼光面彩色二吋照片 

 

戶 籍 地 址 

（請詳填里鄰） 

 

國民身分證字號 

 

出 生 日 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最近 3年內曾獲選為

本部優秀公教人員或

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

□是 

□否 

服務機關及職稱 

 
官職等（或

相當職等） 

簡 

薦 任第   職等 

委 

現 職 審

定 機 關

文 號 

 

身 份 別 
（ ）教育人員 

（ ）公務人員 

任 職 

年 資 
 

擔任現

職年資 

 

最 近 3 年 

考 績 及 獎 懲 

或刑事處分紀錄 

考 核

年 度 

□94學年度（教育人員） 

□95年度（未納入銓敘職員） 

□95年度（公務人員） 

□95學年度（教育人員） 

□96年度（未納入銓敘職員） 

□96年度（公務人員） 

□96學年度（教育人員） 

□97年度（未納入銓敘職員） 

□97年度（公務人員） 

考 績

等 第 

   

獎 懲

紀 錄 

   

符合選拔作業要

點第 3 點款次 
第 款 證明文件 

 

具 體 事 蹟 

 

推 薦 

順 序 

 

 

機關 /單

位 推 薦 

理 由 與 

考評意見 

 機關首長

/單位主

管簽章並 

加蓋官章 

 

審 定 
 主管機關 

初審意見 

 

附註： 

一、本表請以 A３紙張繕打；推薦人數在 2名以上者，須在推薦理由欄內註明排列優先順序，以作為審議時參考。 

二、本表教育人員與公務人員為同一表件，請註明推薦人選身份別為教育人員或公務人員（請勾選填列）。 

三、教育人員（不含未納入銓敘職員）考核年度為 94學年度、95學年度、96學年度；未納入銓敘職員考核年度為 95年度、96年度、97

年度；公務人員考績年度為 95年度、96年度、97年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實貼) 

(浮貼) 

 

相片 


